
 

 

南发字〔2005〕55 号 

 

 

 关于印发《南开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及竞赛奖励办法》

的   通   知 
 

各院（系）、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 

为进一步调动学生参加科技创新和竞赛活动的积极性，培养

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我校研究制定了《南开大学大学生科技创

新及竞赛奖励办法》，该办法业经 2005 年 1 月 4 日第一次校长办

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二○○五年一月四日 

 1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教学  科技创新  通知 

（共印 33 份） 

南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5 年 6 月 7 日印制 

 2



南开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及竞赛奖励办法 
 

为表彰在科技创新和科技竞赛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，

鼓励在校大学生积极参加科技创新和竞赛活动，培养科研与创新

能力，提高综合素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 一、奖励的范围 

本科生各类科技竞赛优胜者，创新立项优秀成果获得者，在

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论文及报道者，以及在大学学习期间创新发明

经鉴定达到先进水平或取得较好社会应用价值者。科技竞赛包括

与教学紧密结合的专业性综合竞赛和单科竞赛两种，综合性竞赛

是指数学建模、电子设计竞赛、挑战杯等综合知识运用的竞赛，

单科竞赛是指英语竞赛、数学竞赛等以单一课程为主的竞赛。 

二、 奖励办法 

（一）奖励学分 

1.获得市级及以上学科竞赛奖励者，可获得 2个专业选修课

奖励学分； 

    2.获得市级及以上单科竞赛奖励者，可获得 1个专业选修课

奖励学分； 

3.获得校级创新立项优秀成果者，可获得 1个专业选修课奖

励学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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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经鉴定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科技、社科成果取得者，可获

得 4个专业选修课奖励学分； 

5.学分计算办法：奖励学分记入学生毕业应修总学分数，但

不收超学分费。 

（二）优先获得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资格 

获得数学建模、电子设计竞赛、挑战杯等国家级奖励的学生，

学习成绩良好，可优先获得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，具体办法见《南

开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毕业生免试为硕士研究生实施办法》。 

（三）奖金 

参加科技竞赛和科技创新活动获得各级奖励的学生，在公开

出版物上发表论文及报道者，经鉴定取得重大科技、社科成果者，

可获得学校相应的奖金，同一竞赛获奖奖励采取就高、不兼得的

原则。 

1.学科竞赛奖励 

类别 获奖级别 奖金 

特等奖 5000/人 

一等奖 3000/人 

二等奖 2000/人 
国家级 

三等奖 1000/人 

一等奖 800/人 

二等奖 600/人 市级 

三等奖 400/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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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等奖 300/人 

二等奖 200/人 校级 

三等奖 100/人 
 

2.单科竞赛奖励 

 

类别 获奖级别 奖金 

特等奖 1000/人 

一等奖 900/人 

二等奖 800/人 
国家级 

三等奖 700/人 

一等奖 600/人 

二等奖 500/人 市级 

三等奖 400/人 

一等奖 300/人 

二等奖 200/人 校级 

三等奖 100/人 

    3.创新立项优秀成果 

 

特等奖 1000/项 

一等奖 500/项 

二等奖 400/项 
校级 

三等奖 300/项 

4.本科生在各类正式刊物上公开发表研究论文的第一、第二

作者，每篇论文可获得奖金 200 元； 

5.经鉴定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科技、社科成果取得者，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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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给予 1000—5000 元奖励。 

二、奖励的认定 

1.国家级奖励一般指教育部主办的各类竞赛，市级奖励一般

指天津市教委主办的各类竞赛，其他由学术团体、企事业单位组

织的竞赛要经过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认定方可纳入奖励范围； 

2.根据获奖证书的复印件，经教务处认定后，可获得奖励学

分和奖金； 

3.发表的研究论文或文章在每学期期末前一个月由各个院

（系）汇总报教务处备案，经认定后颁发奖金； 

4.特殊获奖者由校课程建设委员会讨论认定，并提交分管校

长批准给予奖励。 

三、学校设立大学生科技创新教育基金。奖励所需费用从创

新教育基金支出。 

    四、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生效，解释权由教务处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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